附件2

2025年郴州市博士创新站申报材料信息汇总表
	所在县市区
	申报单位名称
	单位外观整体形象照片
	申报单位性质
	所属行业领域
	签约博士姓名
	博士个人证件照
	博士

 籍贯
	博士出生日期
	博士联系方式
	博士主要研究领域
	博士所在单位、职称及现任职务
	博士荣誉及主要成果或奖励
	合作协议起止时间
	合作内容
	引进博士团队人数（人）
	博士本人及团队进站开展讲座、学术报告、培训或技术指导等活动次数（次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














1.本表应填报建站单位与进站专家合作以来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成果，同时应与申报材料中的佐证材料相印证。

2.照片请用png/jpg/jpeg等常用格式。















3.单位性质：企业单位（注明：国有企业、国有控股企业、外资企业、合资企业）；事业单位；国家行政机关；政府单位。















4.专家所在单位、职称及现任职务：指人事档案所在单位。















5.依托单位拨付工作站运行经费：指工作站办公费、差旅费、会务费、咨询费、材料费、知识产权费、专职或兼职联络员薪酬费用等。















6.助力产生社会效益情况：包含生态效益、对地方经济或行业领域的带动作用。















7.重大技术突破：包含技术项目名称、第三方评价机构名称、评价等级（国际领先、国际先进、国内领先、国内先进、企业内重大创新）。

	参与博士团队讲座、学术报告、培训或技术指导等活动人数（人）
	依托单位拨付工作站运行经费（万元）
	依托单位拨付合作项目研发经费（万元）
	合作培育技术人才（人）
	合作成果助力产生或推广新产品、新技术数量（项）
	合作成果助力新增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(论文、软著、标准、临床新药批文、农作物新品种认定等)数量（件）
	合作成果助力获得奖励、荣誉或创新平台情况
	合作成果助力新增产值（万元）
	合作成果助力新增缴税（万元）
	合作成果助力产生社会效益情况
	工作站优先认定条件（对照管理办法条款列举）
	合作是否已产生重大技术突破
	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姓名及电话
	工作站联系人姓名及电话
	申报单位地址
	其他需说明的情况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